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４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０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深圳市英威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完成了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

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威腾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５４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首次授予具体情况

１

、股权激励计划概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次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审议本次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受股东大会委托，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对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进行了调整确， 并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为股票授予日， 向

１２９

名激励对象共授予

２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期权行权价格为

６２．８

元。

２

、首次授予具体情况

（

１

）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２

）股票期权授予对象：研发、营销骨干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共计

１２９

人

（

３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首次授予

２５６

万份，预留

２９．１

万份

（

４

）股票期权行权价：

６２．８

元

二、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为：威腾

ＪＬＣ１

２

、期权代码为：

０３７５５４

３

、期权授予登记名单：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期权

份数（万份）

占计划授予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研发、营销骨干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及其他人员（

１２９

人）

２５６ ８７．７９１％ ２．１０５％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前期授予公告所列一致，未有调整。详细请见公司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４

、预留部分期权将在明确授予对象后，另行披露授予登记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股份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发出。公司本届董事会

董事

９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俊丰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公司《《向中国银行梅州分行申请授信总量人民币

１３９８７

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募投项目《扩建

２４０

万平方米环保布基覆铜板工程项目》日前已安装就绪，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为了配套项目流动资金，满足生产销售扩大的资金需求，向中国银行梅州分行申请授信总量人民币

１３９８７

万元，期限一年。该授信批准后，中国银行对公司授信总量为

１３９８７

万元，其中：中长期贷款限额

３９８７

万元，

短期贷款限额

５０００

万元，贸易融资综合限额及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

２．

审议公司《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花都支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以维护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要。公司授权董事长梁俊丰签署

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关于担保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投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祥）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三祥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花都支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该授信业务结束。公司授权董事长梁俊丰签署担保协议

等相关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

３

、注册地点：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横街第一工业区

４

、法定代表人：谢杰

５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

万元

６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新型电子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销售本企业产品。

７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５％

的股权。

８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８４

，

９６４

，

０９６．９８ １２１

，

３３６

，

３８７．７９

负债总额

６１

，

４２６

，

３０８．３１ ８４

，

４３６

，

０８３．４０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４９

，

８８４

，

５５０．２７ ７０

，

６４７

，

７１８．７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２３

，

５３７

，

７８８．６７ ３６

，

９００

，

３０４．３９

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９８５

，

２３７．５２ ９１

，

４１９

，

７５８．６１

利润总额

８

，

６４９

，

１４５．４６ １０

，

３４９

，

２４３．０３

净利润

７

，

８０５

，

３９３．５８ ９

，

１２４

，

３４９．２３

９

、三祥公司

７

月末净资产为

３６９０

万元，比较去年末的

２３５４

万元，增加

１３３６

万元，增长

５６％

；

１０

、三祥公司

７

月末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５９％

，主要是材料应付款加大。原因：

１．

三祥公司今年以来通过科技

创新，市场方面订单增幅巨大，材料应付款相应增加较大，由

２０１０

年末的

３８１７

万元增加到到今年

７

月末

６７６７

万元；

２．

销售额今年

１－７

月份达到

０．９１

亿元，去年全年度为

１．０２

亿，销售增幅巨大。三祥公司为了完成订单、扩

大销售而形成原材料的购进货款增加，迫切需要通过补充一定的流动资金来进行配套。

１１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

上述担保为最高额度保证担保。公司将根据三祥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签订最高额担保合

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三祥在日常经营中，因业务需要及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需求，需向银行申请

贷款授信业务。为维护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２

、三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５％

股权，其财务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情况良好，内控制度完善，

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保担风险较小，且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规定，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控股子公司）额度累计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对外担保金额占公司经审

计的净资产

４８７３０

万元的

６．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情况。

六、备查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

长王震西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名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为此经研究决定： 向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中科三环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第

二条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且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未满五个会计年度的，董事会应按照

本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完成配股，至今已超过

５

个会计年度，无需编制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但公司自愿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告。

由于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已超过

５

个会计年度，根据相关规定，本报告不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第

二条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且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未满五个会计年度的，董事会应按照

本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完成配股，至今已超过

５

个会计年度，无需编制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但公司自愿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告。

由于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已超过

５

个会计年度，根据相关规定，本报告不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鉴证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等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配股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

２００４

］

１５

号文核准，公司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５

，

６６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３

，

４９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２

股），共

可配售

４

，

６９８

万股。其中： 法人股股东获配

２

，

８０８

万股，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宁

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已放弃本次配股权，该事宜已获得财政部财企［

２００２

］

３７５

号文

件批准；公司其他法人股股东美国特瑞达斯公司、台全（美国）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放弃此次

配股权；社会公众股股东获配

１

，

８９０

万股。此次配股实际配售数额为

１

，

８９０

万股，配售价格

１０．７０

元

／

股。此次配

股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除权基准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缴款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此次配股方案实施后，由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出具了“北京京都验字

（

２００４

）第

０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２５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此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２

，

２３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有关发行费用

１２

，

８１３４９０．５１

元后，本次配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９

，

４１６

，

５０９．４９

元，上述资金已

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全部到位。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于年产

３３０

吨通讯用高档稀土钕铁硼永磁材料技改项目、 年产

４００

吨汽车和新型

电机用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技改项目、年产

５００

吨

Ｎ５０

系列高档钕铁硼永磁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网络通信

软磁铁氧体材料技术改造项目、表面贴装小型化磁芯技术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募集资金已经全部投

入完毕。具体项目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计划投资

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拟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１

年产

３３０

吨通讯用高档

稀土钕铁硼永磁材料

技改项目

年产

３３０

吨通讯用高档

稀土钕铁硼永磁材料

技改项目

４

，

４９６．００ ３

，

３７２．００ ３

，

６６２．４０

２

年产

４００

吨汽车和新型

电机用高性能钕铁硼

永磁材料技改项目

年产

４００

吨汽车和新型

电机用高性能钕铁硼

永磁材料技改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４５２．６８ ４

，

６７７．７８

５

表面贴装小型化磁芯

技术改造项目

表面贴装小型化磁芯

技术改造项目

３

，

８８０．００ ３

，

８８０．００ ３

，

８８０．００

６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５９．６２

合 计

２４

，

５３６．００ ２２

，

８６４．６８ １８

，

９４１．６５

４

网络通信软磁铁氧体

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网络通信软磁铁氧体

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３

，

８６０．００ ３

，

８６０．００ ３

，

８６０．００

３

年产

５００

吨

Ｎ５０

系列高

档钕铁硼永磁材料技

术改造项目

年产

５００

吨

Ｎ５０

系列高

档钕铁硼永磁材料技

术改造项目

５

，

３００．００ ５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１．８５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通过配股募集资金

１８

，

９４１．６５

万元， 而公司拟投入全部配股项目的资金为

２２

，

８６４．６８

万

元，资金缺口为

３

，

９２３．０３

万元。公司原计划投入年产

５００

吨

Ｎ５０

系列高档钕铁硼永磁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５

，

３００

万元，该项目具体由控股子公司北京环磁新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公司已于

２００４

年投入

１

，

６０１．８５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公司以控股子公司北京环磁新技术有限公司的资产与世界著名的磁材企业德国真空熔炼有限公司（

ＶＡＣ

）在

北京昌平共同设立 “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９

，

０１９．６０７８

万元人民币，其

中：中科三环出资

４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德国真空熔炼有限公司出资

４

，

４１９．６０７８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

公司年产

５００

吨

Ｎ５０

系列高档钕铁硼永磁材料技术改造项目利用外资即可完成， 不需要再投入配股募集资

金。至此，公司已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１７

，

６８２．０３

万元，还有

１

，

２５９．６２

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除年产

５００

吨

Ｎ５０

系列高档钕铁硼永磁材料技术改造项目外，其他项目均已投入完毕。

为更好地利用募集资金，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经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将配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

１

，

２５９．６２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调整的配股募集资金

占配股募集资金总额的

６．６５％

。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完成配股，至今已有七年。在这十年中稀土永磁行业在我国发展迅速，盈利也保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

２００３

年公司的整体产能为

３

，

５００

吨，

２００２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能

１

，

２３０

吨，

２００４

年以后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多次进行了扩产，到

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整体产能已达

１２

，

０００

吨。由于没

有单独核算

２００２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 因而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公司

总体效益上。下表为公司

２００３

年配股完成前与配股完成后各年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年 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金额

比

２００３

年金额

增加

比

２００３

年增

长比例

金额

比

２００３

年金额

增加

比

２００３

年增长

比例

２００３

年

６７

，

１６３．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

４５７．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１０４

，

６０７．９６ ３７

，

４４４．５１ ５５．７５％ １１

，

４７９．６３ ５

，

０２２．１１ ７７．７７％

２００５

年

１６４

，

８２０．５６ ９７

，

６５７．１１ １４５．４０％ １５

，

６１９．７７ ９

，

１６２．２５ １４１．８８％

２００６

年

１７９

，

２１４．４５ １１２

，

０５１．００ １６６．８３％ １４

，

１４６．３２ ７

，

６８８．８０ １１９．０７％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７

，

４１８．９０ １４０

，

２５５．４５ ２０８．８３％ １６

，

４００．６８ ９

，

９４３．１６ １５３．９８％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７

，

９４３．０３ １４０

，

７７９．５８ ２０９．６１％ ９

，

７８５．０９ ３

，

３２７．５７ ５１．５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５６

，

６１７．６８ ８９

，

４５４．２３ １３３．１９％ ７

，

３５５．７２ ８９８．２０ １３．９１％

２０１０

年

２３６

，

５７８．１５ １６９

，

４１４．７０ ２５２．２４％ ２０

，

６７７．８８ １４

，

２２０．３６ ２２０．２１％

从上表以看出，除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与

２００３

年相比新增的利润少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承诺新增利润

４

，

６６７．０１

万元， 其余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利润均超过了承诺的效益。

２０１０

年公司

的净利润创了新高，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１５

，

５４６．２７

万元，说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良好。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中未有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五、其他差异说明

上述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其他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已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

在差异。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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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三日在公司

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八名，董事杜军先生因出差无法亲自出席会议，特委

托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如下：

一、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四、发行日期：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发行。

五、发行限期：不超过一年。

六、发行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

七、发行利率：将参考发行时与发行期限相当的短期融资券市场利率确定。

八、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九、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十、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十一、授权：

（

1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全权决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

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的时机、发行批次、发行数量、发行利率、募集资金用途等，并办理相

关手续加以实施。

（

2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在公司发行本次短期融资券的过程中，有权签

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报告、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承销协议和承

诺函等），并办理必要的手续。

（

3

）本次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以上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册后两年内实

施。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48,839,404

元。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38,607,285

元。

二、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片剂、硬胶囊剂、原料药制造

（凭《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医药中间体制造、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医药中间体（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

口商品除外）；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

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公司可另开设业务发展所需的投资与经营

项目，扩大经营范围。

修改为： 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药品的生产；经营进

出口业务（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医药中间体生产。经政

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可另开设业务发展所需的投资与经营项目， 扩大经营范

围。

三、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48,839,404

股。根据

2003

年、

2004

年、

2007

年、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的每

10

股转增

8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5

股的资本公积

金转增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

10,000

万股增加为

448,839,404

股。

2006

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3,825,947

股，并

予以注销。

修改为： 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538,607,285

股。 根据

2003

年、

2004

年、

2007

年、

2009

年、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的每

10

股转增

8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5

股、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公司总股本由

10,000

万股增加为

538,607,285

股。

2006

年公司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公司回

购社会公众股份

3,825,947

股，并予以注销。

四、原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点：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

应当组织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超过董事会权限的，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内容的投资：

（一）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20%

以下比例的对外投资；

（二）出租、委托经营或与他人共同经营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20%

以下比例的财产；

（三）收购、出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

1

、收购、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按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0%

以下；

2

、与收购、出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按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占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

10%

以下；

重大投资项目必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一）本条第二款第（一）、（二）和（三）项的内容超过上述规定比例的；

（二）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点：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

目应当组织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超过董事会权限的，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内容的投资、融资事项

（一）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20%

以下比例的对外投资；

（二）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40%

以下比例的银行融资方案；

（三）出租、委托经营或与他人共同经营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20%

以下比例的财产；

（四）收购、出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

1

、收购、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按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0%

以下；

2

、与收购、出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按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占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

10%

以下；

重大投资项目必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一）本条第二款第（一）、（二）、（三）和（四）项的内容超过上述规定比例的；

（二）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三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决定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9

时在临海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的对象：

1

、 凡是

2011

年

9

月

16

日下午

3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决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均可参加会议；

2

、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代理人；

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身份证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9

月

17

日至

2011

年

9

月

21

日，上午

8

时

-11

时，下午

1

时

-5

时。

3

、登记地点：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联系电话：

0576-85991096

联系人： 金敏

传真：

0576-85016010

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汛桥镇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邮政编码：

317024

4

、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二均须提交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日

附：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本人）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出席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1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同意

□

不同意

□

弃权

2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同意

□

不同意

□

弃权

如委托人对任何上述议案的表决均未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对该等议案投票表决。

特此委托。

股东账号： 持股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本回执复印或自制均可使用）

有效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1-04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1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9

时

2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公司本部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马世春先生

6

、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名，代表股份

165,554,5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3.86%

。

8

、公司

8

名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包洪臣律师、周廷伟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如下特别

决议：

表决情况：同意

165,554,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修订的公司章程见巨潮资讯网）。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包洪臣、周廷伟

3

、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所作出的特别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2

、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

、根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4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住所及经营范围的议案》（详见公司第

2011-

002

号公告）。

公司于

9

月

2

日获悉：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住所变更

为

"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安路

1199

号

E

座

"

，经营范围变更为

"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及技术成果转让，电子产品及通讯产品的开发、生产、安装及销售，煤矿安全电子设备及防爆电器产品的开

发、生产、安装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

"

。

二、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关联人对控股子公司浙江

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第

2011-028

号公告）。

公司于

9

月

2

日获悉： 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注册资本变更为贰仟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1-38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9

月

5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

中建总公司

"

）函告，中建总公司于即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中建总公司于

9

月

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本次增持前中建总

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6,221,310,098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4.07%

。本次增持后，中建总公司持

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6,241,310,098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4.14%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中建总公司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部分股份）。中建总公司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公告义

务。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62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一案将于

2011

年

9

月

6

日

9

时

30

分开庭审理，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充分保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

*ST

关铝 公告编号：

2011- 038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第一款的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3

月

24

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披露了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2011

年

1-6

月实现净利润

-14,987,357.71

元，相比去年同

期的

-73,898,155.68

元大幅减亏

80%

。公司将继续保持目前的良好运行状态，确保生产平稳，继续深入挖潜，抓

住铝锭价格上涨的有利时机提高产品综合售价，以努力实现全年扭亏为盈的目标。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1-44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获国资委审核同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9

月

5

日从控股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处获悉， 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原则同意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1-047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澳大利亚诺顿金田有限公司

股份认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披露《关于认购澳大利亚诺顿金

田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

"

临

2011－040

号

"

）， 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皓金有限公司出资

27,670,

000

澳元（约合人民币

193,158,736

元），分两部分认购诺顿金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诺顿金田

"

）

138,350,

000

股普通股。

截至本公告日，有关本次股份认购的先决条件已全部完成，认购股份已完成交割。连同本公司先前

通过二级市场持有诺顿金田

5,900,000

股普通股，本公司合计持有诺顿金田

144,250,000

股普通股，占该公

司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总数的

16.98%

。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